
印光大師的儒學思想i[1] 

  

  

恆毓（博士）ii[2] 

《世界弘明哲學季刊》編委會主席 

電子信箱：hy@whpq.org 

  

  儒學iii[3]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傳統文化，在數千年的中國歷史上，對中國人的

方方面面都產生了巨大而深遠的影響。 

  清末民初，雖然社會的動盪已經使儒學日薄西山，但印光大師畢竟還是接受

過儒學的正統教育，因而，他同儒學有著不解之緣。 

  在學生時代，印光大師還沒有接觸到佛學，對佛教一無所知。但是，那時的

他卻堅決反對佛教。為什麼？因為作為唐宋八大家的韓愈和歐陽修反對佛教，因

為作為理學宗師的二程和朱熹反對佛教。那時，在他的心目中，韓愈、歐陽修、

二程和朱熹等等就是傳習孔、孟之道的儒學大家，他們代表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

宗， 

  後來，隨著閱歷的增加和對佛教的接觸與瞭解的加深，他對佛教的態度便發

生了巨大的轉變，直至最後步入空門。對佛教的修學使他對儒學有了更加深刻的

認識，尤其是對韓愈、歐陽修、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學，他更是認識得一清



二楚。於是，他便不再追隨他們，也不再盲目地推崇儒學，而是有選擇地繼承儒

學的東西。 

  在印光大師看來，儒學應當分為兩個階段：一個是以孔、孟為代表的早期儒

學，一個是以韓愈、歐陽修、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。就社會的功能而言，

早期儒學所宣揚的基本觀念要比新儒學的基本內容有用得多。這種思想，印光大

師在許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流露。 

  印光大師曾經為唱戲的戲台題過對聯，其中的一副就很能反映他對正統儒家

思想的讚賞。他這樣寫道iv[4]：「寓褒貶，別善惡：慶殃福極，報不爽於淑慝賢

奸。發聵震聾，允作千秋藻鑒。扶教化，振綱常：慈孝仁忠，義各盡於君臣父子。

移風易俗，洵為萬世典型。」不難看出，印光大師運用了一系列儒家的概念，諸

如「綱常」、「善惡」、「褒貶」、「教化」、「慶殃福極」、「慈孝仁忠」、

「淑慝賢奸」、「君臣父子」等等。其中，綱常指的是儒家的三綱五常，它要求

君、臣、父、子要各盡其分，為君的要仁，為臣的要忠，為父的要慈，為子的要

孝。做人，一定要淑與賢，不能慝與奸：淑與賢之人必有吉慶與福氣，慝與奸之

人定遭災禍與不幸。唱戲就是要通過正反兩方面的對照來扶助儒家的教化，以便

達到褒揚善行、針砭惡習和移風易俗的目的，使國泰民安、天下太平。 

  不過，教化是一回事，教化的內容又是一回事。唱戲是為了教化，這只是儒

家教化方式的一種延伸。印光大師所欣賞的並不是唱戲，而是其所唱的內容，即

儒家綱常名教。 

  印光大師曾經向世人推廣過儒家的經典，諸如《四書》、《十三經》等等，

也為孔子和三教堂題過對聯。通過這些作品，我們能夠清楚地瞭解印光大師對正

統儒家的把握。 



  首先，對於孔子，印光大師說：「繼往開來，道通天地有形外；祖堯述舜，

恩遍飛潛異類中。」v[5]意思是說，孔子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，其思想博大精深，

其恩德無人不被。 

  其次，對於十三經，印光大師說：「十三經者，二帝、三王、周公、孔、孟

繼天立極、教化萬世、格致誠正、修齊治平之大經大法也，悉本天地無私之至理、

吾人本具之良知。初非有奇特玄妙不可企及者，雖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與能，以

『人同此心，心同此理，堯、舜與人同，而人皆可以為堯、舜』耳。若能遵而行

之，則人入聖域、世復大同矣。」vi[6]這段話不僅反映了早期儒家思想的特點和

追求，而且也反映了印光大師的欣賞態度。 

  印光大師認為，十三經是先秦聖賢依據真理(天地無私之至理)和人人本具之

良知而開發的做人、治國、平天下的「大經大法」。因為這個「大經大法」是人

人本具的，愚夫愚婦同堯、舜並沒有什麼不同，所以，只要能以十三經為準繩而

努力躬行，就一定能成為堯、舜那樣的聖人。一旦人人都成了聖人，世界也就大

同了。也就是說，大同是儒家所追求的社會理想，而聖人則是儒家所追求的個人

目標。vii[7] 

  與此同時，我們必須看到，同樣是聖人的「大經大法」，十三經的側重點還

是不盡相同的。印光大師指出： 

  

  十三經所發明之道乃格致誠正、修齊治平之道，闡發格致誠正、修齊治

平之要，唯《大學》則次第言之而曲盡其致，《中庸》、《論語》、《孟子》

俱皆發揮此義，但不次第循序而說耳。是知，四書者，乃《易》、《書》、

《詩》、《周禮》、《儀禮》、《禮記》之註疏而俾其道大明；《孝經》乃

推其實行之效；《春秋》三傳乃示其遵、違、得、失之證驗也。由是而吾人



之本心、群聖之薪傳俱得大明，以之繼往聖而開來學，其為功也，與天覆地

載之功相等。……《爾雅》之所訓釋乃諸經之總注，俾若文若義悉得解了也。

是則，《爾雅》為解義之初步而《四書》乃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也。viii[8] 

  

這就是說，十三經都是闡發格致誠正、修齊治平之道的，但是它們在內容和形式

上則有所不同。具體地說，四書是對《易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禮》、《儀

禮》、《禮記》等所作的註解，是對其進一步發揮的作品；《孝經》是有關其實

踐的作品；而《春秋》三傳則是以歷史史實來驗證《易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

禮》、《儀禮》、《禮記》的作品。因此，四書就是十三經「成始成終之總持法

門」。而在四書這一總持法門中，《大學》更具有邏輯性和系統性。 

  印光大師認為，格致誠正、修齊治平的儒家之道以「誠明」而為根本。他說：

「儒者以『誠明』為本。『誠』即『明德』，『明』即『明明德』之『明』。實

則，『誠明』即『明明德』也。」ix[9]換句話說，儒家一切教化都是圍繞著如何

加強自身修養的問題而展開的，離開了這一核心問題就談不上什麼儒家。x[10] 

  那麼，儒家是怎樣實現誠明的呢？ 

  印光大師認為，其實現誠明的路只有一條，那就是格物致知。他說： 

  

  欲明其明德，必須格去人欲之物，令淨盡無餘，庶即心本具之真知徹底

圓彰而讀書之能事只在此幾希間了耳。何等直捷！何等痛快！方知「人皆可

以為堯舜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與能」乃真語實語，以人同此心、心同此理

故也。xi[11] 



  

這裡，印光大師將「格物」解釋為「格去人欲之物」、將「致知」解釋為「即心

本具之真知徹底圓彰」，顯然是受孟子的良知本具觀的影響，屬於性善論的修養

論範疇。 

  印光大師的這一解釋與宋明理學所謂的「格物致知」迥然異趣，但是他認為，

只有這個解釋才是對的。他專門寫了副《「格物致知」確解》xii[12]的條幅，說：

「格除幻妄私慾物，致顯中庸秉彝知。」繼而，他又解釋說： 

  

  此「物」即心中不合天理、人情之私慾。一有私慾，則所知、所見皆偏

而不正。若格除此幻妄不實之私慾，則不偏不易、即心本具之正知自顯，一

舉一動，悉合情理，了無偏僻。此聖人為天下後世所立修己治心之大法，修

齊治平在是，超凡入聖亦在是。於此用功最省力，而其所得之利益，隨各人

之工夫淺深，為賢、為聖乃至為佛，悉由是得，況其下焉者乎！惜後儒不察，

以「物」為「事物」，以「知」為「知識」，則是以根本之根本認為枝末之

枝末，又以枝末之枝末認為根本之根本，不但不得聖人之意，亦亂聖人之文。

何以言之？以「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」，此極省力、極簡便、

舉念即得之法棄之不講，令人推極吾之知識、窮盡天下事物之理以期誠意正

心者，則舉世難得其人矣。由宋儒誤認「物」為外物，故後儒只云「誠正」

而不提「格致」。此理極明顯：以自命得聖人心傳者錯解之，致聖人教人修

己治心之道晦塞不彰，可不哀哉！xiii[13] 

  



朱熹等人錯解了聖人之意卻還要自命不凡，結果導致了「聖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

晦塞不彰」，實在是太可悲了！ 

  雖然儒家提倡的是個人修養，追求的是世界大同，並且也確實在中國長期佔

據統治地位，但中國的社會風氣並沒有因此而朝著儒家嚮往的方向發展，甚至在

很多時候，二者是背道而馳的。為什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？ 

  印光大師認為，就歷史的情況看，這主要是兩種原因所導致的結果：其一，

是儒家闢佛而不講因果的結果；其二，是儒生不求上進的結果。 

  儒家闢佛而不講因果的結果是說，由於韓愈以來的儒學大家都基於儒家和一

己之私利的目的而對佛教大加批判，致使後來的儒生為了同佛教劃清界限而不敢

涉及因果的內容。一旦廢棄了因果的教化，儒家的一切說教就必然顯得力不從

心，不可能收到預想的效果。對於其中的原委，印光大師有詳細的說明。他說： 

  

  若欲令舉世之人悉去私慾而顯正知，非提倡因果報應不可。以：凡欲自

利者，固不暇計及人之利與否；若知善惡因果「如影隨形，如響應聲，聲和

則響順，形直則影端」，了此，則不期格物而自肯格物矣。故孔子之贊《周

易》也，最初即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不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積

善、積不善，因也；餘慶、余殃，則果矣。箕子之陳《洪範》也，末後方曰：

「向用五福，威用六極。」此實明前生之因、今生之果：向，順也；用，以

也，得也；威，義當是「違」；極，窮厄也。由前生所行違背正道致今生得

此窮厄之果也，後儒不察文理，一歸於王政，則成違天理而誣王政矣。小兒

生於富貴家即享福，生於貧賤家即受苦，豈王政令彼生乎！五福之四「攸好

德」乃前生修道、修德之習性，一壽、二富、三康寧、五考終命乃前生修道、

修德所感之果報也。六極之一凶短折、二疾、三憂、四貧、五惡（貌醜曰「惡」）、



六弱（身柔曰「弱」）乃前生多作不順道義之事之果報，何得皆歸於王政乎！

xiv[14] 

  

可見，不講因果而只講格物致知是不會奏效的，否定因果其實在更大意義上也是

對儒家前賢的否定。 

  此外，許多儒生的作風也著實有背於儒家聖人之道。印光大師說：「其世道

陵夷、人心澆漓者，由於儒者：不知道在躬行，一向逐末。」xv[15]為什麼這麼

說呢？古人有四大美事，可以說是對後來儒家現實的真實反映，叫做：「久旱逢

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洞房花燭夜，金榜題名時。」自從以五經取仕之後，儒生學

習的動力就不再是儒家的理想，而是現實的功名。他們通過刻苦的學習，主要是

為了能夠一朝得第。而一旦獲得了功名，就往往把古聖前賢的教誨置若罔聞，而

是一反本來，開始尋求私利，「三年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」xvi[16]就是對此最好

的寫照。如果用印光大師的話說，就是：「讀書之人心不知書義而身不行書道：

其作文也，則發揮孝、弟、忠、信、禮、義、廉、恥之道，直使一絲不漏；而考

其居心行事，則絕無此等氣分，直同優人演劇──苦樂悲歡，做得逼真，實則毫

與自己不相干涉也。此弊一肇，漸至變本加厲。」xvii[17]這種現象，印光大師稱

之為：「唯以記誦詞章擬為進取應世之資，是殆以聖人參贊化育之道作為博取名

利之藝，其誣蔑聖人、悖逆天地也至矣。」xviii[18] 

  平心而論，「儒者多主於事相而不致力於悟明心性，若不得佛法為之先導，

則自己之心尚非所知，況聖人之心法乎？」xix[19]如果儒生能夠認真學佛，明自

本心，「則儒先聖人之心、如來之心亦可因之俱知矣」xx[20]。可是，後來的儒

家去偏偏要反對佛教，為什麼呢？印光大師認為，新儒家反對佛教是出於兩種情

況：其一，出於不懂佛教的儒家感情派的個人情感；其二，出於懼怕佛教的儒家



功利派的私心。前者以韓愈和歐陽修為代表，後者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。不論是

前者還是後者，其對於佛教的態度所產生的後果對社會和人民有百害而無一利。

其中，二程和朱熹對佛教的批判所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韓愈、歐陽修對佛教的

批判。xxi[21]而一般的人之所以也闢佛，往往是因為他們都沒有讀過佛經，只是

想當然地盲從於儒學大家的言論。 

  在《〈儒釋一貫〉序》xxii[22]中，印光大師指出： 

  

  世固有不知佛而妄闢佛者，亦有頗知佛而陰服膺以陽為辟駁者。此種行

為皆由「門庭知見太重，不能著實格物致知，以致意有所不誠、心有所不正」

也，其言皆足以瞎眾生之智眼、斷如來之慧命。古大人憂之，乘機破斥，使

彼作此說者與受其說之毒者悉皆深知吾佛教人之所以然：不但與儒教不相悖

戾，且大有發明儒教、輔弼儒教之至理極功焉。 

  

在《淨土決疑論》xxiii[23]中，印光大師說： 

  

  余自愧：多生多劫，少種善根；福薄慧淺，障重業深。年當志學，不逢

善友，未聞聖賢傳薪之道，爭服韓、歐闢佛之毒。學問未成，業力先現。從

茲，病困數年，不能事事。諦思「天地鬼神，如此昭著；古今聖賢，如此眾

多。況佛法自無權力以脅人服從，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流通天下耳。倘其

法果如韓、歐所言『悖叛聖道，為害中國』，豈但古今聖君賢相不能相容於

世，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，又何待韓、歐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！

《中庸》謂：『君子之道：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與能。』及其至也，雖聖人，



亦有所不知不能焉。韓、歐雖賢，其去聖人遠甚，況聖人所不知不能者乎！

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度之法也」，遂頓革先心，出家為僧。 

  

在《張慧炳往生西方決疑論》xxiv[24]中，印光大師說： 

  

  張慧炳……及其讀書之後，漸染於程、朱、韓、歐之學說（程、朱闢佛

之力比韓、歐為巨），則於即心自性之理更加錮蔽，無由發明矣。所幸者，

閱世既久，常罹禍亂，不免常存厭心。恰遇常慧揚以念佛求生西方相勸，則

如久旱之苗，忽得甘霖，即得勃然發生，勢不可遏。雖於佛法未能大明，而

程、朱、韓、歐之心曲固已灼知深見，反由此更加信心。 

  

在《福州佛學圖書館緣起》xxv[25]中，印光大師說： 

  

  世人未讀佛經，不知佛濟世度生之深謀遠慮，見韓、歐、程、朱等闢佛，

便以崇正辟邪為己任而人云亦云，肆口誣蔑，不知韓、歐絕未看過佛經。 

  韓之《原道》，只「寂滅」二字是佛法中話，其餘皆《老子》、《莊子》

中話。後由大顛禪師啟迪，遂不謗佛。 

  歐則唯韓是宗，其闢佛之根據：以王政衰而仁義之道無人提倡，故佛得

乘間而入。若使知前所述佛隨順機宜濟世度生之道，當不至以佛為中國患而

欲逐之也。歐以是倡，學者以歐為宗師，悉以闢佛是則效。明教大師欲救此



弊，作《輔教編》，上仁宗皇帝。仁宗示韓魏公，韓持以示歐。歐驚曰：「不

意僧中有此人也！黎明，當一見之。」次日，韓陪明教往見，暢談終日。自

茲，不復闢佛。門下士受明教之教，多皆極力學佛矣。 

  程、朱讀佛大乘經，親近禪宗善知識，會得經中「全事即理」及宗門「法

法頭頭，會歸自心」之義，便以為大得，實未遍閱大小乘經及親近各宗善知

識，遂執理廢事，撥無因果，謂：「佛所說三世因果、六道輪迴乃騙愚夫愚

婦奉彼教之根據，實無其事。」且謂：「人死，形既朽滅，神亦飄散，縱有

剉、斫、舂、磨，將何所施？神已散矣，令誰托生！」由是，惡者放心造業，

善者亦難自勉。 

  

又說： 

  

  宋儒若周、程、張、朱等，……瞞昧自心，撥無因果，攘人之物以為家

寶，拾佛法之遺余扶儒教之門牆。又恐後生高推釋氏，因巧設方法作盜鈴計：

橫造謗議，陳其禍害；關閉後生，永不能出。又恐或不死心，遂現身說法，

謂：「吾昔求道，亦曾旁及釋老，然皆了無所得，後反求於六經而得之。從

此，釋老之破綻一一徹見矣。」夫諸子，誠意正心、躬行實踐誠足為儒門師

表，但以扶持門牆之念過重，致於最宜感佩表彰之處反掩人之長以為短，以

己之得於人者反謂人不我若，竟使誠意正心、躬行實踐不能圓滿完備、徹頭

徹尾。噫！可哀也已。一乘居士謂其「入室操戈，喧賓奪主」，其言甚確！

xxvi[26] 



很顯然，在印光大師心目中，程、朱、韓、歐都不是聖人，他們的學說也都同傳

統儒家相距甚遠。韓、歐闢佛是因為他們不瞭解佛法的真意，不瞭解佛教對社會

的積極作用，而一味地從維護他們所認為儒家道統的角度來反對他們認為不符合

儒家的東西xxvii[27]；程、朱雖然讀了不少佛經，也頗有心得，但出於自身利益

考慮，深恐別人說他們是禪門宗徒，便急於同佛教劃清界限而「執理廢事，撥無

因果」。他們的種種闢佛行為不可避免地使「惡者放心造業，善者亦難自勉」，

這樣，社會風氣能不敗壞嗎？ 

  有鑒於此，印光大師認為，要拯救社會和人民於水火，就必須提倡三世因果，

提倡綱常名教，拋棄韓、歐、程、朱的闢佛邪說。在印光大師看來，儒家反對佛

教是沒有任何道理的，佛教的存在與發展對儒家不會有任何損害，相反，卻對儒

家教化有不可估量的扶助之功。「儒、釋無二道，生、佛無兩心」，「其發揮雖

有權實淺深、方便究竟之不同，而其所宗之理體、所修之工夫，其大端固無二致」。

xxviii[28]儒家的根本處在於誠明，佛教的根本處在於覺，二者之間有著很大的一

致性。印光大師說： 

  

  若與佛法互證對釋，則「誠」也、「明德」也乃「本覺性德」也，「明」

也、「明明德」也乃「始覺修德」也，「物」即「妄想執著」，「格物」即

「離妄想執著」。離妄想執著，則得如來智慧；格人欲之物，自能徹底顯現

吾心固有之良知與真知也。故曰：其發揮淺深雖有不同，其理體工夫固無二

致也。xxix[29] 

  

因為佛教與儒家的根本處並無二致，古往今來，才會有那麼多的聰明睿智之人學

佛，進而「因得佛之心法而儒先聖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裡」。xxx[30] 



  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將印光大師的儒學思想歸結為如下四點：其一，在社會

效果上，儒家與佛教的根本處是相同的，不同的只是具體發揮的形式和深淺問

題；其二，淨化社會人心應當以十三經的聖賢之道為主，應當借助於佛教的力量，

決不能反對佛教，更不能反對因果學說；其三，唐、宋以來的新儒家xxxi[31]更

大程度上是同孔、孟之道相左的，是他們的錯誤觀點最終導致了儒學的沒落和社

會風氣的日益敗壞，其毒害非淺；其四，世人都應當學佛，只有把佛教學好了，

才能真正發揮古代聖王的治世精神，也才有可能實現儒家的社會理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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